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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常德市网上技术交易专项补助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市科技局、财政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财政局，西湖管理区教科文局、财政局，西洞庭管理区教科文局、财政局，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桃花源旅游管理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

　　现将《常德市网上技术交易专项补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常德市科学技术局　　　　　　　　常德市财政局

2015年12月28日　　　　

常德市网上技术交易专项补助

暂 行 办 法
    第一条  为加快培育和繁荣我市技术交易市场，推动网上技术交易发展，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积极作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和后补助政策，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5〕25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网上技术交易是指在本市注册，并经常德市科技局认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第三条　凡税收归属常德市市本级和市辖区的企业，通过网上技术交易平台从高校、科研院所、非关联企业和个人引进的技术成果，按核定技术交易额的7%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每笔补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年度补助额度不超过30万元。对财政省直管县市的企业减半补助。
第四条　凡税收归属常德市的企业通过网上技术交易平台引进技术成果，按每年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5%补助技术引进的平台运营机构。
第五条　凡帮助税收归属常德市的企业通过网上技术交易平台引进技术成果的技术经纪机构（经纪人）和企业科技专员，按技术交易额的1%给予奖励。对技术经纪机构（经纪人）的奖励由平台运营机构兑现，对企业科技专员的奖励由市科技局兑现，单个项目奖励分别不超过2万元。
　　第六条　网上技术交易平台运营机构的技术经纪机构（经纪人）、企业科技专员，须接受相关培训，备案身份信息，并在常德市科技局备案。
　　第七条　网上技术交易对企业的专项补助资金申请常年受理，分2次兑现（3月、9月），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组织审核，确定补助对象和核定补助额度。专项补助资金审核认定后，视实施项目的投资、产出和税收等实际转化情况兑现。
　　第八条　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补助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取消专项补助资格，3年内不得享受网上技术交易补助，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试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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